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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安监发〔2018〕7 号 

 
 

威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

关于进一步做好加油站地下油罐 

防渗改造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市安监局，国家级开发区安监处： 

根据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

的通知》（威政发〔2016〕23 号）的要求, 2017 年年底前我市所

有加油站应全部更新为双层罐或完成防渗池设置（以下统称地下

油罐防渗改造工作）。近期，市成品油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对地

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进行了调度（有关情况详见附件 1），全市

需改造加油站 339 家，截至 1 月 8 日，已完成改造 214 家。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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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1 月 29 日，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加油站地

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水体函〔2017〕1860 号，见

附件 2），对工作进行了再部署。为切实履行部门安全监管职责，

进一步做好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的安全监管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强化改造期间作业现场和特殊作业环节安全管理 

加油站进行地下油罐防渗设施改造工作，要严格落实企业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保障改造工程安全进行。一是施工单位资质要

符合要求。加油站要委托资质符合要求的单位进行施工，同施工

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，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，并落实

专人负责，切实做好改造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工作。作业人员应持

有效证件方可从事相应作业，严禁不符合资质的单位或个人进行

改造工程施工作业。二是实施改造期间必须停止一切经营活动。

严禁边施工边经营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施工现场，要张贴停业告

示，设立安全警戒线，加设安全警示标志，并对前往车辆进行疏

导，确保告知到位。三是在开展动火、受限空间作业等特殊作业

前，应当办理作业审批手续。作业人员和相关（如监护、监测、

监火、采样等）人员应当进行充分的安全交底，作业现场应配备

完好可靠的可燃气体检测仪和氧含量分析仪、消防器材、应急救

援器材等，按有关规定进行可燃气体、有毒气体和氧含量检测分

析，并指派熟悉现场具有应急处置能力的监护人进行全过程监

护。各区市（含国家级开发区，下同）安监部门应督促加油站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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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加强改造期间作业现场和特殊作业环节管理，防范在改造期

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。 

二、强化防渗改造工作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 

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应选择适合的方式进行，不得

利用改造机会违规改扩建。按照目前我市加油站在此次防渗改造

中存在的问题，按照以下三种情形处理: 

（ 一 ） 符 合 《 汽 车 加 油 加 气 站 设 计 与 施 工 规 范 》

（GB50156-2012，2014 年版）条文说明 1.0.2 条“建设规模不变、

布局（如罐区位置）不变、功能不变（包括罐容不变、储存油品

种类不变）、地址不变”，只进行双层罐体和双层管线更新的，不

需申请办理建设项目安全审查，可根据原设计图纸实施改造。在

实施改造前，加油站应提前 5 个工作日，将改造工程有关内容（改

造计划、改造前后罐区储罐数量和容量是否发生变化、施工日期、

施工单位等）形成书面报告，报所在地安监部门备案。 

（二）符合“建设规模不变、布局不变、地址不变”，只调

整单罐容积或罐内储存油品种类，根据《山东省危险化学品建设

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，不属于建设

项目的，不需申请办理建设项目安全审查，加油站要委托符合资

质要求的设计单位重新设计或变更设计。在实施改造前，加油站

应提前 5 个工作日，将改造工程有关内容（改造计划、改造前后

罐区储罐数量和容量是否发生变化、施工日期、施工单位等）形

成书面报告，报所在地安监部门备案。加油站应委托符合资质要



 
 

- 4 -

求的安全评价公司进行重新核查或安全评价，在改造工程完成后

1 个月内出具《安全评价报告》或专项安全评价报告。其中，现

有《安全评价报告》的剩余有效时间不足 6 个月的，加油站应委

托安全评价公司进行评价，出具《安全评价报告》；现有《安全

现状评价报告》的剩余有效时间超过 6 个月的，加油站应委托安

全评价公司对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安全设施、监控

措施等进行重新核查，出具专项安全评价报告。 

（三）加油站建设规模（等级）或罐区位置发生变化等其他

情形，属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，应按照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

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5 号）和《山东省

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（2015 年修订

版）执行。此类建设项目可适用简易程序，加油站应当在申请建

设项目安全审查前，就安全审查简易程序的适用问题书面征求所

在地安监部门的意见，并提供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主要工艺

技术和装置（设施）、周边环境概况等材料。所在地安监部门受

市安监局委托，出具适用简易程序的书面意见，并报市安监局行

政审批科备案。加油站经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合格、取得

市安监局出具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审查意见书，并符合其

他法定条件后，方可实施建设。 

三、强化改造工作的安全监管和执法检查 

各区市安监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的危

险性和安全监管的重要性，加强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的安全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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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22 日印发 
















